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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支出绩效报告（自评）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法律顾问服务项目。
属于购买法律服务，服务主要内容为参与日常法律事务咨询工作，草拟、修改、审查合同以及其它法律事务文书，参与行政执法、处罚案件适用法律等法律事务研讨；参加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案件有关法律事务研讨，并根据需要就以上工作内容出具法律意见书、提供相关法律意见、咨询意见或进行指导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。
绩效目标设定为服务对象满意，指标完成达到目标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共财政预算资金，项目资金为8万元（年初预算资金5万元，后期调增3万元）已安排落实。项目资金已全部使用。项目资金按财务制度管理情况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项目前期经公开选聘程序最终确定法律顾问单位，由政策法规科负责日常工作管理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该项目的实施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，规范了行政执法，有效规避了各类合同风险。
5、 存在的问题
    因我局各类法律咨询服务工作量较大，法律顾问单位反映法律服务费与工作量不成正比，后期继续合作需要提高法律服务费，该公共财政预算资金需要提高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
